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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 文 件

沪房规范〔2025〕8 号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各相关单位：

现印发《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》，请贯彻

执行。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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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物业管理条

例》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为进一步规

范我市住宅小区利用共有部分获取公共收益的归集、使用和

管理，制定本办法如下。

第二条 公共收益是指利用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

业主的共有部位、共有设施设备获取的收入（以下简称公共

收入）扣除法定税收、能耗、人工等管理成本后获得的收益。

第三条 公共收入的来源一般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利用业主共有道路或场地停放车辆所得的收入；

（二）利用业主共有场地开展商业活动及投放设施等所

得的收入；

（三）利用业主共有场地、灯箱、单元门、外墙等设置

户外广告以及利用电梯轿厢、单元门厅、走廊通道等设置室

内广告所得的收入；

（四）利用全体业主共有的文体设施所得的收入；

（五）利用业主共有的房屋所得的收入；

（六）相关单位支付的归全体业主或部分业主的违约金、

赔偿金、旧设备残值等；

（七）上述收入资金利息等其他收入。



— 3 —

第四条 利用全体共有部分获取收入的，应当经过业主

大会同意或者按照公共收益管理专项规约的约定经业主大

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同意。利用部分共有部分获取收入的，

应当经共同拥有该物业的业主表决同意或者经业主大会授

权的业主委员会同意；但利用部分共有部分的外墙、屋顶从

事广告、商业推广等活动的，经共同拥有该物业的业主表决

同意后，还应当经业主大会或者经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

会同意。

第五条 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小区物

业服务接待处醒目位置公开小区内产生公共收入的项目清

单。获取公共收入的相关协议应当在小区物业服务接待处备

份，接受相关业主查阅，协议内容应包含项目利用的物业共

用部分具体位置、获取收入来源、收入金额、管理成本、分

配方式等内容。

第六条 我市建立公共收入监管账户制度。物业服务企

业应当只开立一个监管账户，并在账户下以物业管理区域为

单位分别设置账簿。公共收入应当直接存入监管账户，坚持

专户专储、单独列账、公开透明的管理原则。

第七条 业主大会成立前，公共收入主要来源于利用业

主共有道路或场地停放车辆获取的收入，除税费以外的管理

成本应当计入前期物业费，不得另行从公共收入中提取。

第八条 业主大会成立后，经业主大会同意，可委托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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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服务企业管理小区公共收入，也可授权业主委员会自行管

理。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，应当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

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职责、管理成本及违约责任。

第九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每季度第一个月的月底

前，将上一季度扣除管理成本后的公共收益，从监管账户划

转至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共收益子账户或者业主大会

公共收益子账户，相关管理成本资金转入物业服务企业其他

账户。

前期物业管理期间的公共收益由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

代为管理。业主大会成立并开立账户后，区房屋行政管理部

门将代管的公共收益本息一次性划转至业主大会公共收益

子账户。

第十条 公共收益按照共有部分的权属情况，可分为全

体业主公共收益和门牌幢业主公共收益。全体业主公共收益

指利用全体业主共有部分获取的收益，门牌幢业主公共收益

指利用部分业主共有部分获取的收益。

第十一条 公共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，

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，用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

会工作经费、物业管理活动的代理记账及审计等费用、物业

维护费用、房屋安全保险、聘请业主委员会秘书、诉讼费等

物业管理方面的其他合法支出。属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范围

的项目不得在公共收益中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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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收益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的，补充比例应当高于

百分之五十，具体比例应在公共收益管理专项规约中予以约

定并按季度入账补充专项维修资金。

第十二条 公共收益用于新增共用设施设备工程类项

目的，实行工程审价和使用程序审核，工程金额 5 万元（含

5 万元）以上应当进行审价。

第十三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在每年第四季度拟定并公

布下一年度公共收益使用年度计划。业主大会可在管理规约

中采取一次性授权方式，明确授权业主委员会使用公共收益

的情形、条件、额度和程序。业主委员会启动业主大会决策

使用小区公共收益前，应当主动向居（村）“两委”报告。

第十四条 前期物业管理期间的公共收益实施代理记

账制度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公布账目前将盖章的明细账目

复印件和相关凭证复印件提交代理记账机构。

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代理记账机构应当在每

季度第一个月 15 日前将上一季度公共收益收支公示表分别

张贴于小区物业服务接待处、公告栏、每个门牌幢出入口等

醒目位置，公示至下一季度公共收益收支公示表张贴。公共

收入账户和公共收益子账户的收支明细账目留存在小区物

业服务接待处备查，接受业主、街镇和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

监督。

第十五条 业主可以通过随申办、公共收入查询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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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渠道获取本小区、门牌幢的公共收入及公共收益收支情

况。业主有异议的，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接待业

主查询。

第十六条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之日起十日内，物业服务

企业应当向代理记账机构或者业主委员会完整移交公共收

入及公共收益收支凭证、账目等资料，并将未入账的公共收

益交存至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共收益子账户或者业主

大会公共收益子账户。

第十七条 非住宅物业项目的公共收益管理参照本办

法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至 2030 年

12 月 31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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